跨部门查档申请表

	申请单位
	
	申请查阅日期
	

	查档人姓名
	
	查档人电话
	

	拟查阅内容
	

	利用目的
	工作查考□   学术研究□   个人权益维护□  其他□

	利用方式
	打印□  复印□  摘录□  拍摄□  扫描□  其他□

	利用承诺：
一、遵守本馆关于利用馆藏档案的规定，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爱护阅览设备，爱护档案。未经申请核准，不得拍照、录音、摄影，保持安静。
二、在本馆复制，摘录的档案资料，利用目的与申请一致。不以任何形式全文公布、出版或向第三方提供、转让，在著述中引用档案，均应注明档案收藏单位，
三、如需以展览、出版、拍摄等形式公布档案，须向本馆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公布。公布时须注明档案保管单位。使用涉及知识产权，个人信息等内容的档案资料，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使用所提供档案资料制作的各种载体出版物（包括但不限于图书，音像作品等），需向本馆提供2套样本备查。
四、从本馆打印、复制的档案，禁止擅自运送、邮寄、携带出境或者通过互联网传输出境。确需出境的，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五、如违反承诺，将通报所在单位并永久停止本人及本部门查档服务。若情节严重者，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依纪查处。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用人签字：

	查档单位
领导审批意见
	
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归档单位
领导审批意见
	
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
